
附表三 

連 帶 保 證 書  

茲保證           君向貴會借貸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

元，借貸期間從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   

日止，到期一次還清，屆時不清還，連帶保證人自願

放棄先訴抗辯權並負法律上連帶保證人責任，決無異

議。 

此      致 
 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
 

連帶保證人（公司行號名稱）： 

身份證統一編號： 

營利事業登記證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